附件2

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的背景
为规范本市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的公示工作，接受社会监督，提升政策执行透明度，引导和激励用人单位积极履行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社会责任，根据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财税〔2015〕72号）《广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》（粤财社〔2017〕51号）《深圳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（深残规〔2025〕1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市残联起草了《深圳市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公示制度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制度》）。
二、制定的依据
1.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（财税〔2015〕72号）；
2.广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（粤财社〔2017〕51号）；
3.深圳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（深残规〔2025〕1号）。
三、主要内容：
（一）关于公示目的
通过公开用人单位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情况，保障社会公众知情权与监督权，督促用人单位依法依规落实安置残疾人就业责任，发挥正向引导激励作用，对表现突出的用人单位予以社会认可，营造促进残疾人就业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（二）关于公示内容
公示信息取自“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”系统，公示内容以用人单位法定义务履行情况为限，客观反映用人单位履行残疾人就业保障义务的实际情况，满足社会各界监督需求，严格保护残疾人职工个人隐私，充分尊重和维护其合法权益。
（三）关于公示时间与平台
《制度》明确了公示的时间和网站，便于公众查询。
（四）关于附则
《制度》明确与后续政策变化保持衔接，增强制度的适应性和稳定性，避免因政策调整导致《制度》无法执行。

